
將供應商列入消防處供應商名單的準則 

供應商應向消防處提交申請，以供考慮是否將其公司名稱列入供應商名單。提交

申請時，應一併遞交以下文件： 

 i) 商業登記證； 

 ii) 公司簡介； 

 iii) 產品資料；以及 

 iv) 產品目錄。 

 

填妥申請書後，交回： 

 

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 

康莊道 1 號 

消防總部大廈 614 室 

香港消防處採購及物流組 

經辦人：助理物料供應主任(行政) 

(傳真號碼：852-2367 3234) 

 

 

待消防處批准後，供應商方獲納入供應商名單。 

 

 


